产 品 购 销 合 同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

供方：    北京东方京亚科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址；            

需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
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商标、厂家、数量、金额：
	产 品 名 称 
	规格型号
	产地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指 标 参 数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技术质量标准、供方对质量的条件和期限：    产品质量问题七天（产品外观完好无
       损）包换，不退货，（非人为损坏）质保一年。质量由出厂为标准。               

交（提）货地点、及运输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交货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包装标准：       按 原 厂 说 明 标 准 配 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结算方式： 合 同 签 定 款（全 款）到 帐 后 发 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验收标准：、及提出异议期限：  收到所订购产品一周内提出，以书面形式通知     
违约责任：      由违约方负责，根据合同法执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解决合同纠纷方式：    双 方 协 商 或 提 交 司 法 机 关 解 决              
其它约定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供 方
	需 方

	单位名称（章）北京东方京亚科贸公司
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

	单位地址：海淀区蓝靛厂东路2号院金源时代商务中心C座6A1
	单位地址：

	邮    编：100097
	邮    编：

	法定代表人：李春芳
	法定代表人：

	委托代理人：
	委托代理人：

	号码：010-88891958
	电话：

	传真：010-88891937
	传真：

	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
	开户银行：

	帐   号：110 060 668 018 002 342 565
	帐    号：

	税   号：110 222 748 130 26X
	税    号：


有效期限：201 年  月  日至201 年  月  日 
